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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28               证券简称：新世界              公告编号：临 2020-041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0年8月14日收到公司

股东沈国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军燕、沈君升、鲁胜、沈莹乐、浙江国俊有限公司

与昝圣达及其一致行动人上海综艺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综艺控股”）于2020

年8月14日共同签署的《<关于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之解除

协议》（以下简称“《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其一致行动关系于《解除一致

行动协议》生效之日起终止。前述股东亦就前述一致行动解除事项向公司出具了

书面确认文件。现就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一致行动协议的签署及履行情况 

2020年5月6日，公司股东沈国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军燕、沈君升、鲁胜、沈

莹乐、浙江国俊有限公司与昝圣达及其一致行动人综艺控股签署的《关于上海新

世界股份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协议》（以下简称“《一致行动协议》”），约定

各方作为公司股东，在需要由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作出决议的事项中采取一致

行动。详见公司于2020年5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股东及

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临2020-022）。截至《解除

一致行动协议》签署日，上述股东均充分遵守一致行动关系的约定和承诺，不存

在违反《一致行动协议》的情形。 

二、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的原因和背景 

根据沈国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昝圣达及其一致行动人确认,《一致行动协议》

签署后，沈国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昝圣达及其一致行动人就谋求公司控制权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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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和对公司的发展规划，与公司实际控制人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以下简称“黄浦区国资委”）进行了持续多轮的沟通，各方仍存在一定分歧；

同时，黄浦区国资委对公司未来的发展及控制权的稳定亦表现出了充分的信心。

为有利于公司平稳发展、维护公司及所有股东的利益，经主要股东友好协商，昝

圣达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国军及其一致行动人经过慎重考虑，表示尊重黄浦区国

资委的意愿，并对由黄浦区国资委主导下的公司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故不再谋

求公司的控制权并解除一致行动。《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生效后，作为股东，沈

国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昝圣达及其一致行动人仍将支持公司的平稳有序经营。 

三、一致行动协议的解除情况 

2020年8月14日，公司股东沈国军及其一致行动人沈军燕、沈君升、鲁胜、

沈莹乐、浙江国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与昝圣达及其一致行动人综

艺控股（以下简称“乙方”）签署《解除一致行动协议》，经友好协商，甲乙双

方决定解除一致行动人关系，协议主要内容如下： 

（1）本协议各方确认，截至本协议签署日，本协议各方均切实完全履行了

《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或《一致行动协议》约定的情形。 

（2）本协议各方一致同意，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解除各方于2020年5月6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一致行动协议》项下的一

致行动关系及各项权利义务立即终止。本协议各方不再受《一致行动协议》条款

的约束，各方不再享受《一致行动协议》中约定的所有权利，亦不再承担基于《一

致行动协议》的任何义务和责任。 

（3）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对涉及公司经营发展等重大事项的股东大会、

董事会决策方面，甲乙双方不再保持一致行动关系，甲乙双方按照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分别依照各自的意愿独立发表意见并行使提案权、表

决权等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和承担责任。 

（4）甲乙双方应当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监管机构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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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配合并及时履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5）本协议自各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公司股东一致行动关系的解除，不违反《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导致公司主要业务结构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日常

经营活动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引

起公司管理层变动，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人员独立、财务独立和资产完整，公司

仍具有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 

2、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协议后，上海市黄浦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仍为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3、本次公司股东解除一致行动协议涉及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尚需编制权益变

动报告书，公司将在收到上述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交的报告和意见后及时履行公告

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世界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零年八月十五日 

 


